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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瞭解高中職階段中／重度多重障礙學生自我決策的現況，並進而詮釋

分析中、重度多重障礙學生自我決策之相關因素。本研究對象為 8 位居住在臺灣地

區，年齡介於高中階段之 17 至 20 足歲，並領有障礙手冊之多重障礙學生。本研究運

用深度訪談法及三角交叉檢視法進行資料搜集，於不同之研究場域（校園、教室、家

庭、社區）透過參與觀察設身處地的瞭解分析歸納受訪者自我決策的相關問題，個案

訪談資料透過編碼、摘要性描述、言談分析、敘說分析，並澄清與再概念化後，並採

用修正分析歸納法的方式加以分析。本研究藉由描述性分析詮釋與紮根理論將高中職

多重障礙學生之自我決策歸納為七大範疇加以統整。分別為：家庭支持、自我管理、

獨立自主、表達意見、心理調適、自我概念，以及社區參與暨社交關係，並就此進行

深入之分析與討論。此外，本研究並進一步提出相關的改善建議。 

關鍵詞：中／重度障礙、多重障礙、高中職學生、自我決策、質性研究 

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重要性 

身心障礙者「自我決策」（self-determina-

tion）的探討與研究，近年來受到相當大的關

切與重視。如同 Wehmeyer（2000）所言，自

我決策已演變為身心障礙教育與障礙福利發展

的第三波（third wave），由第一波「毫無權力

控制的生活」（powerless lives）階段，至第二

波「發展權力控制的生活」（lives of emerging 

control）階段，再至第三波「擁有權力控制的生

活」（lives of power and control）階段，其對於

身心障礙者未來生活品質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就學術團體而言，美國「特殊兒童學會」（The 

Council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簡稱 CEC）

「生涯發展與轉銜分會」（Division on Car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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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即於 1994 年於其

身心障礙者「轉銜」的新定義中，加入「自我

決策」理念（Halpern, 1994; Wehmeyer, 2001）。

更於 1998 年，單獨針對身心障礙者之「自我

決策」發表專論與聲明，全力推廣身心障礙者

轉銜階段自我決策有關之教育與社會福利作法

（Field, Martin, Miller, Ward, & Wehmeyer, 1998; 

Wehmeyer, & Bolding, 2001）。許多研究（王

明泉，民 89；余禮娟，民 90；林宏熾、丘思

平、江佩珊、吳季樺、林佩蓁，民 92；林宏

熾、林巾凱，民 92；Duvdevany, Ben-Zur, & 

Ambar, 2002; Keigher, 2000; Malian & Nevin, 

2002; Powers, Ward, Ferris, Nelis, Ward, Wieck, 

& Heller, 2002; Turnbull, & Turnbull, 2001; 

Wappett, 2002; Wehmeyer & Schalock, 2001; 

Wolfensberger, 2002）顯示「自我決策」對於身

心障礙者之生活品質、生涯轉銜、障礙權益、

就業與生活、自我實現、自我概念等，均具有

相當重要的影響與關係，是以「自我決策」相

關的研究顯得更加的重要與迫切。 

由於「自我決策」對身心障礙者的重要性

日受重視，美國近來教育相關法案也將「自我

決策」的概念納入其立法的精神之中，譬如：

美國 1997 年的「身心障礙者教育法案」（In-

dividual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s，公法 105-

17，簡稱 IDEA）與 1990 年的「美國身心障礙

人士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公法 101-336，簡稱 ADA）均有相關的條款，

明定有關身心障礙者自我決策的提供與支持；

1994 年「學校－工作機會法案」（School-to-

Work Opportunities Act，公法 103-239）與 1994

年「公元 2000 年目標：教育美國法案」；

（Goals 2000: Educate America，公法 103-227）

也均賦予身心障礙者權利；於 1998 年的「勞

動力與投資法案」（Workforce and Investment 

Act）以及 1992 年的「復健法修正案」（Re-

habilitation Act Amendments of l992）中亦強

調，身心障礙者與一般非障礙的社會大眾一

樣，享有美國社會主流中的所有權利（林宏

熾，民 92）。準此以觀，此方面的研究實有其

必要性與趨勢性。 

就身心障礙者自我決策與「轉銜」（tran-

sition）實務而言，我國政府為落實「身心障礙

者保護法」中有關生涯轉銜的規定，於民國九

十一年史無前例地根據「行政院身心障礙者權

益促進委員會」第二次委員會議通過的決議，

共同策劃訂定函頒「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服務

整合實施方案」以求協調整合相關單位及人

員，以科際整合之專業團隊合作方式，提供身

心障礙者整體而持續性的個別化專業轉銜服

務。教育部為利各教育階段各級學校有效提供

身心障礙學生轉銜服務，亦訂定一系列有關轉

銜之相關規定，以協助身心障礙學生在教育階

段中順利轉銜。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亦制定「身

心障礙者就業轉銜服務實施要點」以辦理身心

障礙者就業轉銜服務之業務。不過我國在推動

身心障礙者轉銜服務的過程中，似乎較少涉及

有關「自我決策」（self-determination）的精

神、理念與相關實務方面。根據美國許多學者

的研究（ Malian & Nevin, 2002; Martin & 

Marshall, 1996; Thoma, Nathanson, Baker, & 

Tamura, 2002; Wehmeyer, 1996, 1998, 2001）顯

示，自我決策是達成轉銜服務法定規定成功之

必要條件，亦是身心障礙者轉銜規劃時主要的

因素與重點。美國教育部近來更由所屬之「特

殊教育與復健服務署」（Office of Special Edu-

cation and Rehabilitative Services，簡稱 OSERS）

補助自我決策方案與模式，大力促進「自我決

策」理念與實際之推廣，以求有效落實個別化

教育計畫以及轉銜計畫之有關教育與服務措施

（Malian & Nevin, 2002）。美國在 1990 與

1997 年「身心障礙個人教育法案」（Individu-

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 Amendments, 

IDEA）與其「1997 IDEA 修正案」及 1999 年

5 月公告實施之「協助各州執行身心障礙兒童

教育以及身心障礙嬰幼兒早期介入方案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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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執行細則」（又名 IDEA 執行細則）均有

規定在進行轉銜規劃時應該考量身心障礙學生

之自我決策與學生之興趣、喜好等。 

然而，國內目前針對高中職階段學生之自

我決策研究仍缺乏，尤其對於中／重度多重障

礙學生之研究更為少見（王明泉，民 89；余禮

娟，民 90；林宏熾、丘思平等，民 92；林宏

熾、林巾凱，民 92；劉佩嘉、林宏熾，民

93）。因此，以高中職中/重度多重障礙學生為

主之轉銜階段自我決策研究有其階段性與迫切

性。高中職階段的學生正處於生涯發展探索與

準備期，開始瞭解職業的價值，並將此種認知

揉合於其職業選擇中。因此其個人生涯的成熟

水準與自我決策能力的高低，對其未來的生涯

轉銜行為有很大的影響。本研究即由此觀點出

發，探討並瞭解目前高中職階段多重障礙學生

其自我決策現況，並進而分析影響其自我決策

的各種因素，以作為其生涯規劃與轉銜服務輔

導的參考依據。早期美國有關生涯轉銜階段自

我決策的研究，都僅以一般人為研究對象，並

未對身心障礙者的自我決策做一系列的相關探

討 （ Hutchinson, Freeman, & Downey, 1992; 

Wehmeyer, & Bolding, 2001）。但是隨著人道主

義的倡導及法令的強制規定與保障，以往受到

隔離的身心障礙人士，已漸漸受到主流社會的

接納與肯定。加以生涯規劃觀點的引進，身心

障礙學生的生涯教育與轉銜輔導已成為特殊教

育的重點工作。簡言之，身心障礙者轉銜階段

之自我決策係特殊教育的重要課題。準此以

觀，此方面的研究實有其重要性與趨勢性。 

二、自我決策多重涵義與概念建構 

根據 Ward（1996）之研究，「自我決策」

之基本精義均源自於 Nirje（1972）「常態化」

（normalization）的理念。該理念強調社會應

提供各種不同的機會與環境，以促使身心障礙

者能完全融合其生態環境之中，能享有獨立自

主、有意義、有尊嚴的正常生活。不過，就障

礙者社會福利與特殊教育發展的趨勢而言，

「自我決策」運動係受到一系列有關身心障礙

者社會運動所產生的結果。如同自我決策發展

過程的多元與複雜，自我決策有關的涵義與概

念亦係不同的面向與重點。就心理學的觀點而

言，自我決策概念的形成是一項複雜的過程，

它包括個人內在與外在的交互作用（Field, 

1996）。就動機理論與人格心理學的觀點，自

我決策受到個人內在動機與個人需求的影響。

就政治學的角度而言，自我決策原指單一的國

家在世界的政治實體中，具有主權獨立與民族

自決的權利與權力（余禮娟，民 90；劉佩嘉，

民 92；Price, Wolensky, & Mulligan, 2002）。

就障礙者個人政治層面而言，自我決策係指公

民權利方面的倡導與擁護（林純真，民 91；

Leicester, 1999; People First, 2002）。就身心障

礙教育與社會福利的觀點而言，根據 Ward

（1996）之看法，「自我擁護」與「自我決

策」之基本精義均源自於 Nirje（1972）「常態

化」（normalization）的理念。就字面上的涵

義而言，「自我決策」（self-determination）與

「自我決定」（self-decision-making）並不相

同。自我決策包含自我抉擇與行動的層面；而

自我決定則係單純地指作決定的行為而言。就

近期有關的學術文獻中，對於自我決策的定義

與概念有諸多的看法（Martin & Marshall, & 

Maxson, 1993; Wehmeyer, 1996）。 

(一)自我決策的鉅觀詮釋：自我決策被界定

為一種受到相關社會運動影響的權利與思想潮

流，係將國家主權獨立與民族自決的觀點運用

於身心障礙者權利的擁護及對自己生活權的掌

控權方面，強調平等權利與平等機會的參與，

即自我決策被視為社會運動的賦權（empower-

ment）概念（余禮娟，民 90；林宏熾，民

88；Wehmeyer, 1996）。依據 Hughes 與 Agran

（1998）的觀點，鉅觀性的自我決策又可分成

兩大類：1.視自我決策為政策或基本人權，強

調人類存在著不同程度的相互依賴；2.視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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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為人類價值系統的改善與根源，強調人類

需要改變思考、價值、文化與支持方式。 

(二)自我決策的微觀說明：Wehmeyer（1996）

與余禮娟（民 90）的看法，自我決策係指在認

知與社會發展經驗研究的基礎下，將焦點置於

個體本身及提供促成個體發展機會的環境生

態，其目的在使障礙者認識自我、擁護自我並

促進自我實現。 

(三)自我決策的教育涵義：Field, Martin, Miller, 

Ward 及 Wehmeyer（1998）等人嘗試統合不同

的概念，而將「自我決策」定義為一種技能、

知識和信念的結合，它讓個體具有以目標導

向、自我規範與獨立自主的行為能力。 

(四)自我決策的具體內涵：此項定義蘊涵著

自我決策係強調個人自我的選擇、自我的掌控

及個人有意義有目的的成功與成就。自我決策

行為的內涵，根據 Wehmeyer, Agran 與 Hughes

（1998）之定義，包括如下十二項：1.做選擇

的能力；2.決策的能力；3.問題解決的能力；4.

目標設定與達成的能力；5.獨自生活、承擔風

險與安全的能力；6.自我觀察、評價、增強的

能力；7.自我教導的能力；8.自我擁護與領導

的能力；9.內在控制能力；10.正向的效能歸因

與結果期待；11.自我覺察；12.自我知識。 

易言之，自我決策指基於對自己的了解而

能獨立做決定或選擇的能力，而此能力的表現

則受環境的影響。根據 Wehmeyer 與 Bolding

（2001）之看法，自我決策係個體天賦的本能

與生理上自然的需求，其促使個體採用行動來

達成所需。就本研究而言，自我決策架構與內

容主要係根據上述有關自我決策之文獻分析以

及林宏熾（民 91）與林宏熾、丘思平等（民

92）之我國高中職階段身心障礙學生之自我決策

實證研究的結果所歸納之七大範疇加以統整。 

三、自我決策相關研究分析與解構 

國內外近來已有不少學者進行相關的研

究，以期能提昇障礙者自我決策的能力，有的探

討障礙學生自我決策的現況、影響變項（Field & 

Hoffman, 1996），有的在師資訓練中加入如何

提昇和教導高中生自我決策技能的課程，也有

一些探討如何在轉銜方案中提昇學生自我決策

能力（Martin, et al., 1993; Field, et al., 1998; 

Wehmeyer, et al., 1998），有些則探討自我決策

之相關影響與現況（王明泉，民 92；林宏熾、丘

思平等，民 92）。譬如：根據 Biller（1985）文

獻探討所彙集的報告發現，身心障礙學生常常

會有：(1)外在控制的表現傾向；(2)自尊較為

低落；(3)規劃與目標設定的技能貧乏；(3)很

少參加課外活動；(4)較難收集資訊來做決定；

(5)畢業時生涯決定能力薄弱；(6)對有關自我

的生涯選擇的優勢與限制缺乏實際的認知。此

外，Wehmeyer 和 Schwartz（1997）亦發現，協

助學生學習自我決策技能，能導向更具正面與

積極意義的教育成果（Wehmeyer, & Bolding, 

2001）。王明泉（民 92）則發現高職階段智能

障礙學生適應行為、障礙等級及社區獨立生活

技能與自我決策能力有顯著相關，並且社區獨

立生活技能、教育安置別、年級、適應行為、

社經地位及伴隨其他障礙等，對於高職智能障

礙學生之自我決策亦各有不同的預測力與關

係。 

同時，教學技巧的提昇亦能有效的促成自

我決策的落實。在過去幾年中，已由教師主導

之教法轉變為以學生主導之互動教學方法。這

些方法被證實能有效地促進學生參與學習

（Agran, 1997）。美國教育部所補助之相關研

究計劃，即有許多此種「自我決策」課程發展

的研究（Field, et al., 1998; Wehmeyer, et al., 

1998; Wehmeyer, 2001）。Super（1990）就認

為在生涯選擇因素方面，有關自我決策的課程

可包括：(1)計劃近程、遠程未來的能力；(2)

掌控自我生活的能力；(3)了解達成目標之時間

關係；(4)健康的自尊；(5)探索生涯與機會的

能力與意願；(6)回答問題與找尋答案的意願；

(7)尋求和使用資源的意願；(8)參與學校本位

和社區本位活動的意願等。認知方面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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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做決定的資訊；(2)做決定的能力；(3)自我

了解；(4)工作經驗；(5)個人價值和興趣的具

體化；(6)職業傾向與喜好等。Super（1990）

認為上述這些技能的習得能幫助個體達成其所

需的生涯目標，而獲致獨立自主的生活。就中/

重度障礙者而言，亦有學者特別規劃「教育和

轉銜規劃之自我擁護策略」（The Self-Advo-

cacy Strategy for Education and Transition 

Planning）之課程（Van Reusen, Bos, Schumaker, 

& Deshler, 1994），藉由完整的活動程序將有

關教學的策略形式合併在一起。該方案強調自

我擁護的重要，並增強學生的動機，讓學生逐

步地學習如何獨立自主地規劃生活。 

自我決策是一種權利與能力的彰顯，其更

進一步地影響學生轉銜與社區生活的成功與

否，因此與障礙者生活品質有密切的關係。根

據國內外有關生活品質方面的研究發現（Lin, 

1995; 林宏熾，民 86、民 90a、90b；鈕文英、

陳靜江，民 88），多數的研究多以青少年為對

象，除探討障礙者自我決策的現況外，更強調

如何透過教學以提昇其自我決策能力。此外，

近來研究者帶入生態發展系統的觀念後，有關

障礙者生活環境中，相關人員對障礙者表現自

我決策行為的看法與障礙者自我決策之機會的

探討也日受重視（Field, et al., 1998）。相對於

國外廣泛地探討，國內過去除鈕文英和陳靜江

（民 88）將其視為生活品質之心理生活層面的重

要內涵加以探討外，並未對此一重要課題加以

有系統的研究。根據 Sands 與 Kozleski（1994）

所進行一項較具規模並以美國障礙人士整體生

活品質為主題概念的研究發現，於生活品質的

選項當中，婚姻的狀況、自主及自我決策的機

會、參與社交的活動及層次等三方面，具有統

計上顯著的差異。兩位研究者並建議，在研究

身心障礙者之生活品質時，得特別重視其自我

決策能力的發展及在生活環境中所能夠提供的

援助與支持。 

 

就目前身心障礙者之自我決策情形而言，

根據 Wehmeyer 與 Kelchner（1994）之研究發

現，身心障礙學生時常不太會去倡議其自己所

需和渴望的決定；同時，由於此種缺乏自我決

策特質的累加作用，使得多數的身心障礙青少

年不太能夠去做有關自我的生涯決定。加以，

身心障礙者常有「學習無助」（learned help-

lessness）以及「自我貶低」的心理屬性，因此

更影響與阻礙其表現自我決策的能力（Field, 

1996）。此種普遍存在的現象多源於身心障礙

學生在其學習的過程中，缺乏學習有關於生涯

發展與自我決策的技能（Clark, Field, Patton, 

Brolin, & Sitlington, 1994）。根據 Reid、Par-

sons、Green 與 Browning（2001）研究發現對

於在支持性就業情境下的重度多重障礙者而

言，如果特別考量到當事人的自我決策因素

時，透過適當輔助科技的協助，即令是重度多

重障礙者亦可提昇其工作品質與滿意度。根據

Wehmeyer 、 Field 、 Doren 、 Jones 與 Mason

（2004）分析近十年來有關自我決策的研究發

現，自我決策的促進擁護以及自我決策教育的

推廣已是目前身心障礙教育中最有效能幫助身

心障礙學生獲致獨立自主以及提昇其目前能力

水準的方法之一。並且最近的研究亦顯示有效

的自我決策教育與促進將有助於重度障礙者進

行相關教育的融合與社區的融合（Palmer, Weh-

meyer, Gipson, & Agran, 2004）。 

研究方法 

一、研究的設計及步驟 

本研究運用訪談法進行資料搜集，並以半

結構性訪談方式，深入了解各個不同年齡之障

礙者所顯現出自我決策之狀況。本研究訪談類

型採用「訪談指引法」（ interview guide ap-

proach），訪問結構的類型屬半結構訪問（Berg, 

1998; Patton,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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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期間，文獻探討工作仍持續進行。本

研究之進行主要分為以下五階段：(一)準備階

段：在進行正式樣本的訪談之前，先以開放式

訪談訪問八位身心障礙者獲得一般的概念或想

法，再擬定訪談題綱。(二)預試階段：根據初

擬訪談題綱，邀請一名身心障礙者進行預試，

以修改題意不清、重覆性題目。(三)正式蒐集

資料階段：本研究以半結構的方式，對八位研

究對象及其重要的相關他人進行深入訪談；並

在徵得研究對象的同意下，取得相關的私人文

件；而研究者也將訪談時的感想及在研究對象

所處之場域觀察時所發生的事件、反應，紀錄

於田野札記表中。(四)資料分析階段：將所蒐

集到的資料，以「修正分析歸納法」（modi-

fied analytic induction）分析，並用同儕檢查等

方式，以求資料整理的一致性及完整性。(五)

完成階段：將研究過程與資料分析後的結果，

以文字的方式呈現，完成此篇論文。 

二、訪談樣本 

訪談樣本的決定，係採多個案研究法（mul-

tiple-case study）的方式，以立意隨機抽樣方式

（purposeful random sampling）將身心障礙者

就讀高中職之學生依北、中、南三區加以訪談

研究，並藉由滾雪球的方式，從每一個個案之

關係人決定訪談人數與訪談對象。每一社區的

樣本，若拒絕接受訪問，則於該社區或該學校

樣本之下一位起開始連繫，直至該社區或該學

校之全部樣本均拒絕訪問為止。本研究之障礙

類別係依照我國「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之規定

來決定。就訪視樣本的資料分析而言，本研究

的對象有男性七位，女性一位。就年齡範圍而

言，從十七至二十歲，平均為十八歲。就居住

地區而言，計居住於北部者兩位、中部四位、

南部兩位。就障礙類別及程度而言，有四位屬

於重度多重障礙，四位為中度多重障礙。就教

育安置而言，有六位目前於特殊學校的高中部

或高職部就讀、一位就讀普通學校高職部，一

位則就讀一般高中。此外其在家中的排行與手

足數而言，有四位在家中排行老大，兩位排行

老么，兩位介於中間。整體而言，在分配上沒

有太大的差異。本研究樣本之現況基本資料，

如表一所示。而本研究為求對於樣本有深入之

瞭解並與個案之家長或監護人進行訪探與溝

通，本研究樣本家長或監護人之相關基本資料

與居住社區特色，如表二所示。 

表一  本研究訪談個案之基本資料 

個案 

代號 
性別 障礙類別 障礙程度 年齡 居住地區 教育安置 排行／手足總數 

小耀 男 多重障礙 中度 17 板橋市 海山高工特教班 1/ 3 

小儒 男 多重障礙 中度 18 彰化市 仁愛實驗學校高中部 1/ 2 

小范 男 多重障礙 重度 17 中和市 臺北縣立清水高中 2/ 3 

小榮 男 多重障礙 重度 18 彰化市 仁愛實驗學校高職部 3/ 3 

小婷 女 多重障礙 中度 18 臺中縣 臺中特殊教育學校 4/ 5 

小文 男 多重障礙 中度 20 永康市 臺南啟聰學校高職部 1/ 1 

小騰 男 多重障礙 重度 18 高雄市 高雄成功啟智學校 1/ 1 

小銘 男 多重障礙 重度 19 臺中縣 臺中特殊教育學校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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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本研究個案家長或監護人的相關基本資料 

個案代號 個案父母教育程度 個案父母的職業 社區特色 

小耀 父：國小 

母：高職 

父：水泥工 

母：作業員 

住宅區 

小儒 父：大專 

母：大專 

父：商 

母：商 

都市型社區 

小范 父：國中 

母：高職 

父：無 

母：公務員 

都市型社區 

小榮 父：國小 

母：國小 

父：工廠作業員 

母：工廠作業員（代工） 

住宅區 

小婷 父：國小 

母：國小 

父：農夫 

母：家庭代工 

都市型社區 

小文 父：高中 

母：高中 

（父母離異，與奶奶同住） 

父：無 

母：無 

住宅區 

小騰 父：國中 

（父母離異，與父親同住） 

父：自由業 住宅區 

小銘 父：國中 

母：國小 

父：工廠老闆 

母：工廠老闆娘 

都市型社區 

 

三、資料的整理及分析 

進行資料整理時，研究者先將訪談錄音帶

按發問順序謄錄為逐字稿，仔細閱讀後，進行

編碼工作（coding），逐句或小段落檢視資料

的內容，做成摘要性的描述，並予以歸納出不

同的類目。若在不同的段落中，出現相同或相

似的談話內容，則再度做成相同的摘要性描

述，待資料分析時再予以統整。本研究訪談資

料係採用「修正分析歸納法」加以進行分析，

即研究者於開始分析時即對身心障礙者之自我

決策狀況有一粗略的定義和解釋存在，再據此

作修正，分析歸納受訪者自我決策狀況。本研

究採質性研究的方式，是為求研究結果的精準

度與正確性，研究者並以下列的方式，提高本

研究的信、效度。 

(一)信度建立 

本研究為求訪談之一致性及完整性，由受

過訓練之訪視員進行訪談工作。正式訪談之

前，訪視員先對受訪者說明研究目的及訪談內

容，以徵詢受訪者同意，目的在減少受訪者的

防衛與疑慮。在訪談過程中，訪談地點的選擇

皆由受訪者決定其最感自在的環境中進行，同

時訪視員也會先說明訪談地點宜在安靜、安

全、不受干擾及自在的情境中進行。就觀察內

容而言，訪談員就受訪者一週內之例行日常家

庭、學校、社區生活、週末之社區活動、特定

的社區行為以及平時的社區生活作息等，進行

個案生活日記詳細豐富的觀察記錄，以增加本

研究的遷移性，提高對研究對象自我決策表現

情況描述的完整性。訪談時採取現場錄音與簡

式筆錄方式記錄資料，以利資料整理，撰寫研

究報告。為讓資料整理具有一致性，訪視員在

進行資料編碼分類的過程中，邀請四位特殊教

育系所學生共同參與，分別進行資料編碼，交

互比對分析的工作，以達同儕檢查目的。 

(二)效度建立 

效度係指訪談所得資料的正確性，欲獲得

正確的資料，牽涉到蒐集資料之工具問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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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的研究法而言，研究者本身即是蒐集資料的

工具，此外便是訪談大綱的設計是否能引導出

研究目的欲探究的問題（Berg, 1998）。此方面

的準備與應注意事項，研究者於研究時，均持

續地提醒並著重。資料蒐集完備後，研究者再

商請熟悉質性研究的特教系教授以及參與研究

之學校老師，進行專家效度以及資料的再審

核。同時本研究亦進一步藉由書面資料、小組

討論分析及專家學者與學校老師的交叉討論核

對，並加上文獻分析、學校老師、相關人員的

訪談等「合併操作」（combined operation），以

增加「交互效度」（cross validity），達到三角

交叉檢視效果，提高本研究的可信度（胡幼

慧，民 84；劉仲冬，民 84）。 

四、研究的限制 

本研究對象為八位就讀高中職階段的中、

重度多重障礙學生，不過此八位研究對象的個

別差異仍大。雖然其障礙類別及障礙程度，均

為中、重度多重障礙，居住地區分佈平均；不 

過研究對象不多、男女人數不等，若欲推論至

類似情況之高中職障礙學生，宜審慎考量。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藉由描述性分析詮釋（descriptive 

analytical interpretation）與紮根理論（grounded 

theory）並就國內外有關身心障礙者自我決策

與自我概念之實證性研究所得之構念領域（林

宏熾，民 88；林宏熾、丘思平等，民 92；林宏

熾、林巾凱，民 92; Wehmeyer, Agran, & Hughes, 

1998; Wehmeyer, Kelchner, & Richards, 1996），

就受訪學生在不同家庭背景、性別、個性、年

齡及不同社區型態所顯現之自我決策狀況歸納

為七大範疇加以統整，茲分別說明如下： 

一、家庭支持方面 

在家庭支持方面，根據分析歸納，可分為

與父母／手足的互動與家人對個案的期待與態

度來說明，如表三所示。八位受訪者皆與家人 

表三 訪談個案自我決策「家庭支持」方面的情形 

個案 
代號 

與父母／手足互動 家人對個案期待／態度 

小耀 與父母親感情佳，尤其是母親。 
會與弟妹一同玩遊戲。 

1.  期待個案好好做人 
2.  期待個案好好唸書，能自己照顧自己 

小儒 與父母親、弟弟感情佳，與家人互動頻繁。 1.  父母親極為關心，採開明式教育 
2.  個案的安全問題（過馬路、找錢） 

小范 與母親的互動較多，和弟弟感情佳。 1.  父親不太管個案 
2.  母親對個案的課業極為重視，希望將來個案能

考上大學，謀得工作機會 
3.  擔心個案不會為自己的將來打算 

小榮 與父母、兄姐感情佳，尤其是父母親對小榮特別
疼愛，與家人互動頻繁。 

1.  父母親極為關心，保護個案 
2.  很關心孩子未來就業問題 
3.  重視個案的為人處世態度 

小婷 與家人互動尚可，與母親感情尤佳。 1.  父母親極為關心，對個案十分保護 
2.  希望個案能找到與其所學有關的工作 

小文 祖母為主要照顧者，與祖母感情佳。 1.  父母親不管個案 
2.  擔心未來生活安置問題 

小騰 由父親獨立扶養（單親家庭），與父親感情佳，
互動頻繁良好。 

1.  父親對個案極為關心，保護個案 
2.  擔心未來生活安置問題 
3.  擔心個案安全（走路摔跤）的問題 

小銘 與母親感情佳，互動頻繁良好。 1.  擔心個案安全（過馬路）的問題 
2.  擔心未來生活安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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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住且相處融洽，八位個案的家人皆對個案十

分關心，多數受訪者與母親間的互動較為頻

繁，其次則為家中的長輩或兄弟姊妹。在個案

家長對子女的期待方面，八位個案的家長皆擔

心孩子出了社會無法與別人競爭，其生存或安

置問題多令家長擔憂。所關注的議題多為教

育、未來就業及安置生存等項目。就教養態度

而言，多採保護與關切的姿態。雖然其中小儒

的父母親採取較為開明的教養態度鼓勵孩子多

獨立學習，亦使小儒在行動獨立或喜愛的休閒

活動種類上較其他個案豐富。不過，家庭的教 

養態度是否確實會影響個案自我決策能力的高

低仍值得進一步地探究。就家庭依賴與自我決

策而言，本研究結果與林宏熾、丘思平等（民

92）的研究有相似之處，亦即個案在家庭互動

方面較為依賴主要照顧者，雖能與家人建立濃

郁的感情，但對於其在獨立及自主性的表現方

面，則似乎均有相對性降低的情況發生。 

二、自我管理方面 

在自我管理方面，根據研究資料的分析歸

納，可從生活自理、時間規劃、設定目標、計

劃／工作執行等四方面來說明，如表四所示。 

表四  訪談個案自我決策「自我管理」方面的情形 

個案 

代號 
生活自理 時間規劃 設定目標 計劃／工作執行 

小耀 除自我儀容整理外，

大部分可獨立 

佳 在功課上會訂定欲達成

的目標 

可盡量完成他人給予的工作

或計劃 

小儒 可完全獨立但自主性

不高 

佳 需他人協助訂定 可盡量完成他人給予的工作

或計劃 

小范 可完全獨立 尚可 除想要升學外幾乎沒有 可盡量完成他人給予的工作

或計劃 

小榮 尚可完全獨立 尚可 需他人協助訂定 可盡量完成他人給予之簡單

的工作或計劃 

小婷 可完全獨立 尚可 需他人協助訂定 可盡量完成他人給予的工作

或計劃 

小文 大部分由照顧者照料 佳 無法設定目標 可盡量完成他人給予的工作

或計劃 

小騰 可完全獨立 佳 幾乎沒有且自主性不高 可盡量完成他人給予的工作

或計劃 

小銘 可完全獨立 尚可 對未來自身就業已設定

目標 

可盡量完成他人給予的工作

或計劃 

 

(一)生活自理及時間規劃 

在生活自理方面，大部分個案生活自理皆可

完全獨立，無須他人協助；惟少數的個案因本

身障礙的關係仍需他人協助，如小耀因手部動

作較不靈活，其生活自理有關於手部精細動作

的部分仍需他人協助；另外小文的生活起居方

面幾乎全由主要照顧者一手包辦，尚無法在生

活自理上完全獨立。而在時間規劃方面，大部

分個案在時間管理上都能恰如其分，如小榮的

母親所說：「…他有這個觀念，阿譬如說明天要
上學，他會固定九點半或十點睡覺…早上六點半
要坐車上學，校車來載，那他都會五點多或六點
起床。」然而在時間規劃上，大部分身心障礙

者自我決策能力則較為缺乏，進一步做自我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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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規劃幾乎是微乎其微，個案中小文會自我

安排時間做功課、做家事、從事休閑娛樂，是

八位個案中時間規劃較佳的一位。大致上多數

個案皆對時間有基本的概念；不過個案中能對

時間有所完整規劃與自我決策的並不多，是否與

其認知方面的障礙程度有關值得進一步探討。 

(二)設定目標及計劃／工作執行 

在設定目標方面，多數個案皆須他人協助

才能設定目標，如小婷母親所言：「不會
耶…，就是說…假設這一項…是她每天應該做
的，她都會去做啦。」而小耀可說是在功課上

最有自我要求的一位，會自己訂定一個確切的

目標，雖不一定會達成，但在功課上會給予自

己一個目標，如小耀的導師所言：「會喔！全
班最會設定目標的應該就是他了吧！」而小銘在

未來的工作上很有自己的想法，也給自己設定

目標並朝目標達成，如小銘的導師說：「他就
想要以後當麵包師傅了…」小文在設定目標方

面的能力幾乎是零，誠如小文的導師所言： 

「這個沒有，我們聽障生這一點做不到…。」與

其主要障礙類別是否有密切關係值得探討。而

個案中唯一就讀一般高中的小范，會對於自己

升學的方向訂定目標，如小范的導師所言：

「他應該就是和我們一般的高中生一樣，就是想
要升學、念大學。」是否與其認知障礙程度、

同儕師生的影響以及其自我目標的設定有所關

係亦值得探討。而在計劃／工作執行方面，八

位個案皆能完成他人所給予之工作，就此八位

個案而言，除了小范可能係由於認知障礙程度

較輕以及外在學校環境的因素，大部分個案無

法自己設定目標，多是他人幫助訂定或直接給

予目標、任務。 

三、獨立自主方面 

在獨立自主方面，可從受訪者喜愛的休閒

娛樂、自我決定和行動獨立三方面來看。其中

八位受訪者皆有自己喜歡從事的娛樂活動，大

致上以看電視居多，其次為打電動、聽音樂等

（如：小銘、小文、小儒）。由性別角度來分 

表五  訪談個案自我決策「獨立自主」方面的情形 

個案 
代號 

休閒娛樂 自我決定 行動獨立 

小耀 1.  看電視（遊戲王） 
2.  打電動（三國誌） 

1.  時間一到就會觀看喜歡看的電視節
目 

2.  能在遊戲中，自己思考、設計遊戲

闖關，不需他人協助 

1.  能獨自出外打球 
 
 

小儒 1.  打電動 
2.  打撞球 
3.  看電視（體育台） 
4.  聽音樂 

1. 能選擇喜歡玩的電動玩具 
2.  能獨自到校園裡打撞球 
3.  能自行選擇喜歡看的節目 
4.  能選擇喜歡聽的流行歌曲 

1.  能自己步行到住家附近買東西、打
電動 

2.  能自行步行到附近診所看病 

小范 1.  下西洋棋 
2.  打電動 
3.  看電視（新聞） 

1.  能自行選擇喜愛的休閒活動 1.  能去同學家玩 
2.  自行搭公車上學 
3.  能自行到圖書館借書 

小榮 1.  聽廣播（紅星電台） 
2.  看電視節目（霹靂火） 

1.  能自己選擇喜愛聽的台語廣播 
2.  能自己選擇想看的電視 

1.  行動能獨自移動，但家人未給與 
2.  個案獨自行動的機會 
 

小婷 1.看電視 
2.聽音樂 

1.  多隨附他人意見,非出於主動性決定 1.  能和朋友到戶外遊玩 

小文 1.  看電視 1.  觀看喜歡的電視節目 1.  騎機車去搭公車上學 

小騰 1.  打電腦 
2.  看電視（單元劇） 
3.  聽音樂 

1.  能自己上網 
2.  能自己選擇喜歡看的電視節目 
3.  能選擇喜歡的音樂或買 CD 

1.  能自行坐校車上下學 
2.  放學後能和同學一起去逛街 
3.  走路不平衡，有時會跌倒 

小銘 1.  畫畫 
2.  看電視 
3.  打電話 

1.  能自己決定喜愛繪畫的內容 
2.  打電話給喜歡的阿姨聊天 
 

1.  不太會自行過馬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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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可發現性別與喜愛從事的休閒活動並無太

大關係；但從喜愛從事活動的類型來看，八位

受訪者多從事靜態的類型活動，惟小儒因為常

和家人到戶外打撞球，也培養自行進行撞球活

動的興趣。就多數個案均以「自主式」靜態活

動以及「被動式」參與戶外或動態活動的情形

加以歸納推斷，其可能原因或許是因多數個案

與外界互動較為缺乏與困難，或家人過於保護

或疏於鼓勵因素所造成。不過在自我決定與選

擇活動方面，多數個案均呈現主動性，只有小

婷較易並較多依附他人意見，而非出於主動性

決定。而表現在行動獨立上，八位受訪者皆可

自行獨立移動身體，不需要任何輔具協助，惟

小騰有時走路不太平衡會跌倒。其中小范能自

行搭公車上學；小文不但會騎腳踏車還學過開

車，目前又向奶奶要求騎摩托車；然而小榮與 

小銘卻因為家人保護和自身障礙的關係，行動

獨立上較為欠缺。因此八位個案中除了小銘及

小榮之外，其餘六人在行動上的表現尚能獨

立。 

由上所述，八位個案皆能在休閒娛樂、自

我決定上表現獨立自主的一面，但在行動獨立

上，尚有二位需要加強這方面的能力。此方面

的表現除了與個案本身的障礙類別、程度有

關，家庭的保護程度也是值得探討的問題。本

研究顯示出中、重度多重障礙學生在休閒娛樂

與自我決定等方面，都能有適宜的主導性。本

研究顯示如果能夠強化此方面的教學，似乎可

以提升身心障礙者相關的自我決策能力。 

四、表達意見方面 

從表六可看出，中、重度身心障礙者不常

有表達意見的表現。八個個案中只有小耀和小 

表六  「表達意見」方面的情形 

個案 
代號 

主動表達頻率 相關內容 表達方式 

小耀 經常 1.  替同學求情 
2.  表達當下的心情 
3.  表達對事件的想法 
4.  提供意見 
5.  告誡同學 

1.  直接跟老師講 
2.  寫日記 
3.  自己私底下找老師講 
4.  與同學之間討論 
5.  以自身經驗告誡同學 

小儒 極少 1.  想做喜歡的事時（如：學電腦、寫

教室日誌） 
1.  直接向父母或老師要求，若不得願會很生氣 

小范 很少 1.  選擇就讀類組 
2.  心情不好時 

1.  打電話跟同學訴苦 
2.  直接表達 

小榮 很少 1.  班會投票時 
2.  有要求的時候 

1.  跟隨同學的意見 
2.  主動跟家人提出要求（通常是要跟出去玩、要吃

什麼） 

小婷 很少 1.  要求基本需求時 
2.  被誤會的時候 
3.  想要跟出去玩時 

1.  直接跟父母、老師講 
2.  模模糊糊的解釋 
3.  表示想跟去，並一直要求 

小文 很少 1.  解釋誤會時 
1.  拒絕要求時 
2.  糾正同學 

1.  模模糊糊的解釋 
1.  直接表示不願意 
2.  直接跟同學講 

小騰 很少 1.  買東西時 
2.  選擇聯課活動 
3.  心情不好時 

1.  直接告訴爸爸 
2.  直接告訴老師自己的選擇 
3.  找同學聊天 

小銘 經常 1.  要拒絕不想做的事情時 
2.  被人家誤會時 
3.  想要買東西的時候 
4.  要求待遇 

1.  直接拒絕提出要求的人時候 
2.  直接表態、表情很不好看 
3.  表示要幫或替媽媽買 
4.  到處在工作場合跟別人說「一百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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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在此方面，有較豐富的內容，及較多元的表

達方式。如小耀的導師所言：「我覺得他是個
蠻有自己意見，也很勇於表達的孩子。」而小銘

導師則說：「他都會表示他不同的意見啦，但是
不會很積極。」兩者雖然都有很高的表現頻

率，但是由於語言能力的差異，仍可看出前者

較後者強的情況。其他個案中小范是幾乎不會

主動表達意見，小范導師說：「因為他從來不
曾主動來找我，除非我找他來，否則他不會主動
來告訴我發生什麼事情。」這或許和小范的個性

有關。小儒、小婷、小榮、小騰及小文的相似

性較高，都是在有關自身權利的時候，才會表

達自己的意見，不過通常也是先有外在的主動

刺激，才會引發他們的表現。如小婷的媽媽表

示：「如果要出去玩，她就會說：『讓我跟好不
好？』『讓我去好不好？』不過，她不會主動說
要去哪裡玩。」小榮的情況和小婷是如出一

轍。而小騰的老師則說：「我覺得他有時候很
多表現是因為有人、有同學在一起，而呈現出他
對某些課程的興趣。」而小文較特殊的一點是

他會去糾正同學的過失，小文導師曾說：「同
學有不對的地方，他也會給他糾正。」在觀察過

程中，個案的障礙情況及本身的個性是影響意

見表達能力的因素，其語言表達能力亦是影響

此方面自我決策能力的重要因素。 

五、心理調適方面 

在心理適應方面，本研究個案的情緒都堪稱穩

定，除了小耀曾有與人打架的經驗外，其他個

案都不會有攻擊性的行為發生，但是他也在家

長、老師的教導下越來越能接受自己的障礙。

另外小儒的情況也很相似，如小儒導師說：

「他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裡，算是障礙程度比較
輕、而且功能也比較高的，所以較不會自卑。」
然而相對於會自卑的情況，就如同小范、小

銘、小騰。小范的班導師形容他：「他給我的
感覺就是很沒有自信。」而小銘的導師表示：

「會，他會自己感到自己的跟人家比較不一樣的
地方。」小騰的老師則說：「他很害怕別人笑
他…」。 

表七  「心理調適」方面的情形 

個案 
代號 

發生事件 情緒／頻率 處理方式 處理結果 

小耀 1.  被普通班同學欺負 
2.  心情不好 
3.  因打小報告而被同學排

擠 

1.  非常生氣 
2.  傷心難過 
3.  傷心難過 

1.  打架 
2.  去睡覺 
3.  跟老師談 

1.  被父親處罰後，約定再也不

打架 
2.  醒來就忘了 
3.  能很快調適 

小儒 1. 與弟弟爭寵 
 

1.  感覺不平 
 

1.  據理力爭或壓抑情緒 1.  能很快適應 

小范 1.  被同學打 1.  生氣難過 1.  不理他們 1.  過了就沒事 

小榮 1.  跟同學吵架 
2.  被人家罵 
 

1.  會生氣 
2.  很生氣 

1.  跟老師告狀 
2.  很大聲的走路，用力踩樓

梯 

1.  情緒很快能平復 
2.  氣過就忘了 
 

小婷 1.  因記憶不好被同學嘲笑 
2.  被姊姊罵 

1.  能自我解嘲 
2.  會生氣 

1.  笑一笑、向同學道歉 
2.  悶悶不樂 

1.  很快就忘記了 
2.  很快就忘記了 
 

小文 1.  心情不好 1.  悶悶不樂 1.臉臭臭 1. 一下子就好了 

小騰 1.  同學說他走路跌倒 
2.  和同學發生碰撞 

1.  馬上抗議 
2.  生氣 

1.  氣憤地說：「又沒有怎

樣。」 
2.  怪罪對方 

1.  心裡很介意別人再提起 
2.  調解後會道歉 

小銘 1.  被老師罵 
2.  被同學罵笨 

1.  不喜歡老師 
2.  不開心 

1.  碎碎唸 
2.  碎碎唸 

1.  成為往後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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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婷則是個案中脾氣最好的，對於情緒上

的處理能以自我解嘲來面對，小榮、小文、小

耀他們三個的共同點就是都能「事情過了就算

了」。此研究結果相似於 Field（1996）之研

究，強調家人、老師與專業團隊人員如果能理

解障礙者之自我決策心態而藉由教導自我決策

技能，將有助於障礙者提升自我決策能力。本

研究亦顯示出，高中職階段之中、重度多重障

礙學生，較能體會出自身障礙所造成的不同而

感到自卑或自我貶抑的情形。因此在此階段身

心障礙學生心理調適之自我處理與決策能力的

教導似乎更加重要，並且其教導的內容至少應

包括身心障礙學生之情緒認知、心理與社會適

應，以及自我調適等課程。 

六、自我概念方面 

在自我概念方面，可從自我表露、自我覺

察及自我接納三方面來說明，如表八所示。 

表八  訪談個案自我決策「自我概念」方面的情形 

個案 

代號 
自我表露 自我覺察 自我接納 

小耀 1.  主動表達自己的想法 

2.  能表達喜愛的感覺 

3.  能表達傷心的感覺 

1.  知道自己喜歡的事物 

2.  知道自己的優缺點 

3.  知道自己的能力 

1.  知道自己的障礙程度 

 

小儒 1.  能表達喜愛的感覺 

2.  能表達生氣的感覺 

1.  知道自己喜歡的事物 

3.  知道自己的優缺點 

3.  知道自己的能力 

4.  會隱藏自己的缺點 

1.  知道自己的障礙程度 

2.  對自身障礙感到自卑 

小范 1.  甚少表露自己的心事 

 

1.  知道自己喜歡的事物 

2.  知道自己的優缺點 

3.  知道自己的能力 

1.  知道自己的障礙程度 

 

小榮 1.  能表達喜愛的感覺 

2.  能表達生氣的感覺 

1.  知道自己喜歡的事物 

 

1.  知道自己的障礙程度 

 

小婷 1.  甚少表露自己的心事 

 

1.  不知道自己喜歡什麼 

 

1.  知道自己的障礙程度 

2.  對自身障礙感到自卑 

小文 1.  會表達反彈的感覺 1.  知道自己喜歡的事物 1.  知道自己的障礙程度 

小騰 1.  會表達喜悅的感覺 

 

1.  知道自己喜歡的事物 

 

1.  知道自己的障礙程度 

2.  不願別人提起自己的障礙 

小銘 1.  會表達喜愛的感覺 

2.  會表達生氣、反彈的感覺 

1.  知道自己喜歡的事物 

 

1.  對自身障礙感到自卑 

 

 

(一)自我表露方面 

自我表露指的是個體在自願的情形下，將

純屬個人內心所隱藏的一切向別人吐露的歷

程。在八位個案中，小耀與小榮較能夠將心中

想法與感受吐露出來，如小耀老師所說：「他
常常在聯絡簿上或是平時聊天的時候告訴我，他
覺得被自己的好朋友欺騙很傷心，很難去相信朋
友了。」小榮媽媽所說：「他和姊姊吵架，他會

跟我說，媽，姐怎麼樣喔…」而小儒、小文、小

騰及小銘則少有自我表露的情況，但是會表達

出自己的喜惡情緒；至於小婷及小范則較少透

露自己的心事，自我表露方面是否與個性、環

境有關值得再探討。 

(二)自我覺察方面 

自我覺察是指個人對自己個性、能力、慾

望等各方面的了解。在八位個案中，七位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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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己的慾望皆十分清楚，惟小婷對自己的喜

好不甚了解，就此七位個案而言，對於物質皆

很容易滿足，故其滿足點都不高。此外，小

儒、小耀、小騰及小范對自己的優缺點方面也

都清楚了解，知道自己的能力在哪裡。本研究

顯示身心障礙者的自我覺察程度均頗高，均具

有自我決策教導時所需之基本能力，亦即暗示

此階段頗適合進行自我決策的教導與學習。 

(三)自我接納方面 

自我接納是指個體對自身以及自身所具備

特徵所持的一種積極態度。八位個案都了解自

己的障礙程度，其中有半數的學生會對自己的

障礙程度感到自卑，其中小范因一直就讀普通

班，並未接受特殊教育，國小、國中時常受同

學嘲笑，所以對自身之障礙感到更加有負面的

看法。其他個案則多能對自身障礙持正向的態

度，如小耀的導師所說：「我一開始就讓同學
看『瑪莉亞─用腳飛翔的女孩』的錄影帶，讓他
們知道即使有身體方面的障礙也應該積極努力的
過日子…同學們相處過一陣子之後，也沒再聽說

有人會嘲笑他，並且他自己有時候還會拿自己的
障礙來開玩笑。」本研究顯示身心障礙者的自

我接納程度與其本身個性及所處環境似乎具有

相關性。 

七、社區參與暨社交關係方面 

在社區參與暨社交關係方面我們看到八位

個案皆甚少或是不曾自我主動參與過社區活

動；而在八位個案的社交網路中，除小榮、小

騰與小銘會與他人有互動外，其他五位個案主

要的社交網路重心皆在學校老師與同學上，並

無與社區中其他人事產生互動與連結；此外，

在人際交往方面，除小范因個性較內向害羞，

不善與人交往，另外七位個案皆會主動與人打

招呼，其中小榮與小銘更會主動與人聊天，此

方面與家長工作因素是否具相關性，值得進一

步探討。由上綜述可以發現身心障礙者大多樂

於與人互動接觸，會主動的與熟識的人打招

呼，不過在社交活動網上總侷限於學校及家

庭，很少再延伸至社區或其他地方。 

表九  訪談個案自我決策「社區參與暨社交關係」方面的情形 

個案 

代號 
社區活動內容／參加機會 重要社交網路 人際交往 

小耀 學校活動為主 同學、老師 1. 會主動與人打招呼 

2. 會影響別人的決定 

小儒 學校活動為主，但不曾參與社

區活動 

同學、老師、親戚 1. 與人見面時帶著微笑 

 

小范 學校活動為主 同學、老師 1. 個性內向、害羞 

2. 不會主動與人聊天 

小榮 學校活動為主 同學、老師、 

工廠叔叔阿姨 

1. 主動與熟識的人打招呼、聊天 

2. 與人見面時帶著微笑 

小婷 學校活動為主 同學、老師 1. 與人見面時帶著微笑 

小文 甚少參加社區活動，以學校活

動為主 

同學、老師 1. 客人來時會打招呼 

 

小騰 學校活動為主 同學、老師、 

堂弟及其友人 

1. 個性溫和、內向 

2. 主動與熟識的人聊天 

小銘 學校活動為主 同學、老師 1. 主動幫忙他人 

2. 主動與人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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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重要的結果整理如下：(1)就自我管

理而言，生活自理及時間規劃的部分，大部分

個案其生活自理皆可完全獨立，無須他人協

助；惟少數的個案由於自身障礙的關係仍需要

他人之協助。而在時間規劃方面，大致上多數

個案皆對時間有基本的概念，不過明顯看出個

案中能對時間有所完整規劃的並不多；而在設

定目標及計劃／工作執行上，多數個案仍無法

自己設定目標，皆須他人協助；但有少數個案

能夠針對單一事件訂定目標，整體上來說八位

個案所需要之協助程度有所不同。(2)就獨立自

主方面，身心障礙者皆可自行移動身體而不需

要任何輔具輔助，對外主要的交通工具，多以

走路為主，少數個案則可以利用公車上下學，

家長對子女採取的教養態度與此是否相關值得

探究。而身心障礙者在從事休閒娛樂時，多能

自主性選擇自己喜歡的活動類型，但因為社交

圈較為狹隘，故休閒娛樂多為家中的靜態活動

為主，推測身心障礙者與外界產生互動較為困

難應是導致此結果之因素，值得進一步探究。

(3)就表達意見方面，大部分個案不常有表達意

見的表現，除了在自身有需求時，才會適時表

達自己的意見。除了自身的障礙程度之外，其

語言能力也是影響中、重度障礙者在此方面表

現的重要因素之一。(4)就心理調適方面，多數

個案的情緒都堪稱平穩；但對於認知功能較佳

的個案而言，對於自身的障礙仍存有較深的自

卑感，需花較長的時間來適應。就整體心理調

適的表現而言，心理調適與其家庭背景的支持

度、同儕的包容性與本身的人格特質具有一定

的關係。(5)就自我概念方面，可歸納為自我表

露、自我覺察及自我接納三個項目。在自我表

露方面，依其個性、障礙類別及身處情境的不

同，其自我表露的程度有所不同，其中有些個

案因為其障礙類別的關係，致使其在自我表露

方面有所限制，因而降低了其在自我表露方面

的動機；在自我覺察方面，僅有一位個案對自

己的喜好不甚了解，此與其認知與表達功能有

關，而其他七位個案皆對自己的喜好十分清

楚；在自我接納方面，所有個案皆了解自身的

障礙程度，四位個案會對自己的障礙感到自

卑，其他四位個案皆能對自身的障礙持正向積

極的態度看待。(6)就家庭支持而言，八位受訪

者均於社區中與家人同住生活，與家人之相處

皆十分融洽。多數受訪者與母親的感情尤佳，

但就家庭自我獨立方面而言，則相對地減低了

其獨立程度，因其較為依賴主要照顧者，也因

而提高了家人對中、重度多重障礙者的擔憂及

其未來就業安置問題。(7)就社區參與暨社交關

係方面，八位個案的社交活動網皆侷限於學校

生活與家庭生活間，然而身心障礙者多樂意與

人互動接觸。如果有適當的教導與學習，其社

區自主參與及社交主動性會有較高的傾向。 

二、研究建議 

茲就本研究的發現與結論，提出若干建議

事項，以供提昇高中職階段中、重度多重障礙

學生自我決策狀況分析進一步研究參考。不

過，由於本研究係為一立意取樣之研究，其在

研究結果的推論與類化上仍有其限制性： 

(一)推廣特殊教育與復健諮商支持方案，提

昇自我權益的維護 

根據本研究分析發現，家庭依賴程度愈高

之多重障礙學生其自我決策能力會相對性地降

低。而多數的多重障礙學生對於家庭支持的依

賴程度均相當高，並且多重障礙學生家庭本身

對於社會支持之依賴亦相當的高，如此顯示對

於目前及未來進行多重障礙者自我決策教育推

行的困難與需求。亦即，身心障礙者自我決策

的情形與家庭依賴有關，而家庭依賴又與身心

障礙者家庭對於社會依賴有關。因此，如能提

昇與提供多重障礙學生及其家庭有關特殊教育

與復健諮商的支持方案，將有助於提昇多重障

礙學生自我權益的維護與自我決策能力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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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譬如本研究整理家庭支持相關的資料發

現，多數中、重度多重障礙學生的教育安置問

題多經由家長聽取鄰居或熟識之人的意見而接

受特殊教育，少數則由普通班教師轉介至特殊

教育系統中。多數障礙家庭本身即缺乏自我決

策機制與能力，而需要仰賴合宜之特殊教育支

持方案來協助其進行判斷與決定。此外，發展

實施復健諮商支持方案或課程，教導學校老

師、相關專業團體人員或障礙者家庭提昇對於

多重障礙學生表達心理、生理以及社會感受層

面等，有關維護自我權益、自我支持、自我增

強、自信與自尊、穩定情緒、教導行為問題處

理方法等，鼓勵多重障礙學生為自我的權益發

聲，超越自我設限的藩籬，亦對提升多重障礙

學生整體自我決策之能力方面，具有較實質與

推廣的意義。簡而言之，提昇與改善多重障礙

學生家庭之社會支持情形將有助於提昇多重障

礙學生本身之自我決策能力。 

(二)提供輔助科技與相關溝通輔具服務，減

少障礙限制的阻隔 

根據本研究觀察發現，多數中、重度多重

障礙學生在日常生活或休閒活動中會展現其自

我決策之能力。但是其在自我概念向度上，尤

其是自我表露與自我接納方面的表現，常不如

其他方面表現來的主動與積極，究其原因發

現，部分中/重度多重障礙學生常因其生理、心

理與表達功能方面的障礙與困難，而導致其在

自我接納與人溝通、表達時常遭遇挫折，故易

有負面的自我形象與降低自我表達之意願，造

成其在自我決策方面的表現較為消極與被動。

因此，若能針對多重障礙學生的需求，減少其

在這方面的限制，應可提升其在自我決策方面

的積極主動性。相關輔助科技的應用實為改善

多重障礙學生在溝通表達（譬如擴大性與替代

性溝通系統的運用）甚或生理肢體外貌（譬如

醫療輔助科技或整形外科手術的實施）方面之

有效的媒介與途徑。因此，如何藉由輔助科技

及相關溝通輔具的應用，降低多重障礙者在自

我表達、互動能力與外貌五官上之限制，加強

多重障礙者的自我擁護與自我決策能力，以達

到多重障礙者未來生理、心理與社會方面最少

限制的阻隔，實為一重要的課題。 

(三)積極推廣社區參與與休閒娛樂，提高社

區參與的自主 

本研究結果顯示，多數之多重障礙學生在

日常休閒娛樂方面多偏向於「靜態主動式」或

「動態被動式」的活動，並且活動範圍多侷限

於家中及學校。因此，其在人際交往上缺少了

許多與人交談、互動之機會；然而本研究指

出，多數之身心障礙者在人際交往上常能主動

與熟識之人交談或打招呼，故身心障礙者之社

區參與推廣實為可行且不容忽視。近年來，國

內生活品質日益提昇，又週休二日制度之實

施，社會大眾對休閒娛樂之型態愈見重視，身

心障礙者對此需求亦相對性的提高，透過社區

參與的推廣，身心障礙者能逐漸走出戶外與社

區融合。尤其本研究顯示多重障礙學生在休閒

娛樂與自我決定等方面，都能有適宜的主導

性，如果能夠強化此方面的教學，並由此導入

其他有關之生活領域，將有助於提升身心障礙

者相關的自我決策能力。因此在政府方面，未

來如何透過社區性的休閒場所及相關活動的舉

辦，使障礙者回歸社區活動，增進人際互動，

提升社區參與與休閒娛樂自我決策之能力，以

及學校方面如何加強落實並推廣以休閒娛樂為

基礎與自我決定本位之自我決策相關課程，實

是未來應共同努力的目標。 

(四)強化自我情緒認知與自我表達能力，促

進自我擁護的落實 

在此研究中發現，多重障礙學生在自我決

策與自我擁護的表現上，由於受限於自身的障

礙程度，而令其逐漸喪失表達意見的機會或意

願；再加上大部分的多重障礙學生滿足點較

低，遇到挫折、沮喪時雖然能在短時間內自我

調適心情的起伏，但卻會有自我設限、逆來順

受的情況。因此要提升多重障礙者自我決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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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擁護的能力，即需要落實語言表達與溝通

技能的教導。同時，也能透過學校教育的過程

來教導以及強化身心障礙者如何與家人、朋友

進行良性的互動，並鼓勵身心障礙者主動開啟

對話，以及對於自我情緒的認知與表達的能

力，以降低其在表達上的恐懼感、退縮感，進

而能適時適當地與人溝通不同的想法，維護自

身的權益以自我擁護。 

(五)加強自我決策教育與具體化教學內容，

落實自我決策的教學 

本研究結果顯示，多重障礙學生對於目標

的訂立與實行與自我管理方面，仍需要他人協

助，自我並沒有辦法為生活或課業自行訂立一

套標準或方法來進行相關的自主活動或自我學

習。加上多數支持者所持的態度過於保護，時

常主動代替多重障礙學生訂定目標並進行相關

的個案管理，再加上多重障礙學生大多默然接

受並少於反駁或陳述自我的需求，而使自我決

策教育的推動更加不易。因此就教育長遠的觀

點而言，多重障礙者的支持及照顧者與重要他

人（包括障礙者家人、同學師長以及專業團隊

相關人員等）應要進行並落施自我決策的教

導，鼓勵障礙者依自己的喜好、需要及想法進

行生活與學習方面之自我決策。對於中、重度

障礙者，更應該將自我決策的教學內容具體化

明確化，加強技能表現的學習，並且提供機會

實際練習或教導如何為自我的現實人生作決定

與管理。同時相關自我決策教育應儘早開始實

施，譬如於學前教育階段，尤其本研究發現高

中職階段之學生其自我覺察程度均已相當高，

如果能夠再提早實施自我決策教育，並且持續

性具體化的進行，將會有效提升多重障礙者自

我決策之能力。 

(六)落實時間管理與規劃有關的課程，發展

自我管理的能力 

根據本研究顯示，多數障礙者對於時間的

管理有基本的認知；不過本研究亦同時發現，

多數障礙者對於時間的規劃並沒有自主權與自

決權，仍不具備適當時間自行管理與規劃分析

學習的能力。因此，為強化障礙者自主權及自

決權之能力，建議特殊教育老師對於身心障礙

者時間管理與規劃的相關技能與課程應有所落

實與強化，而師資培育系統也應規劃並教導身

心障礙者與時間規劃有關的課程。同時，父母

亦應提供多元的機會，用引導或提示的方式教

導障礙者，使其自己有機會學習管理並規劃自

己的作息、學習時間，進而提升自我管理與自

我決策之能力。  

(七)逐步漸進抽離過度支持與鼓勵自主，營

造自我決策的環境 

本研究結果顯示，大部分多重障礙者對於

獨立自主與自我管理，仍需要透過他人決策或

個案管理。此與支持者及重要他人的態度、過

度保護與不鼓勵多重障礙者自主，有很密切的

關係。支持者及重要他人若能循序漸進地提供

多元機會練習、教導個案於生活或其他方面進

行決定，並逐漸抽離協助者甚至是執行者的角

色，將會有助於中、重度多重障礙學生自我決

策的發展。支持者及重要他人可於日常生活與

生態情境中，逐步嘗試讓多重障礙學生學習如

何作決定，進而擴大範圍至學校、社區或將來

的轉銜或生涯計畫，使其參與並主導個別化教

育與轉銜計劃會議，營造並提供個別化多元的

自我決策教育環境，以逐步漸進抽離過度支持

並鼓勵自主及自我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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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examined the self-determination outcomes and issues for youth with moderate 

or severe multiple disabilities in Taiwan senior high schools through qualitative inquiry.  Intense 

participatory interviews and thick interpretation on self-determination with 8 youth with moderate 

or severe multiple disabilities were conducted and employed.  Seven areas that ecological related 

to self-determination outcomes were verified by descriptive analytical synthesis and grounded 

theory.  There are community living, family support, self management, autonomy and independ-

ence, expression of opinion,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self concept, as well as community 

network and social relationship.  Recommendations are offered concerning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social welfare, career education, transition services, 

and furth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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